
 
油尖旺區議會第 146 /2010 號文件  

 
 

2 0 0 8 至 2 0 11 年 度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  交 通 運 輸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度 報 告    
（ 會 議 於 2 0 1 0 年 6 月 1 7 日 舉 行 ）  

 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
      
T T C  1   續 議 事 項 ︰  

( 一 ) 要 求 正 視 廣 東

道 2 A 號 (前 水

警 總 部 )路 面 工

程 持 續 造 成 滋

擾 問 題  

  
委 員 希 望 各 部 門 協 調 工 程 ， 早 日 完 工 。  

 
水 務 署  
路 政 署  
地 政 處  

      
T T C  2   續 議 事 項 ︰  

( 二 ) 關 注 港 鐵 公 司

在 彌 敦 道 沿 線

車 站 興 建 洗 手

間 的 最 新 進 度  

  
委 員 請 香 港 鐵 路 有 限 公 司 ( “ 港 鐵 公 司 ” ) 於 下

次 會 議 匯 報 興 建 車 站 公 眾 洗 手 間 的 可 行 性 及

進 度 。  
 

 
港 鐵 公 司  

      
T T C  3   關 注 大 角 咀 港 鐵 特

惠 站 事 宜  
 委 員 希 望 保 留 大 角 咀 市 政 大 廈 的 港 鐵 特 惠

站 ， 並 把 港 灣 豪 庭 港 鐵 特 惠 站 的 優 惠 延 伸 至

旺 角 的 車 站 。  

港 鐵 公 司  

      

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T T C  4   續 議 事 項 ︰  
( 三 ) 建 議 於 麼 地 道

與 赫 德 道 交 界

增 設 行 人 交 通

燈  

  
路 政 署 表 示 正 等 候 公 用 設 施 公 司 回 覆 。 如 得

到 路 政 署 正 面 回 應 ， 運 輸 署 便 會 安 排 施 工 。  

 
路 政 署  
運 輸 署  

      
T T C  5   廣 深 港 高 速 鐵 路 香

港 段 － 柯 士 甸 道

西 、 連 翔 道 和 拆 卸

深 旺 道 /海 輝 道 行 人

天 橋 的 臨 時 交 通 管

理 安 排  

 委 員 備 悉 臨 時 交 通 管 理 安 排 。 運 輸 署 會 檢 討

行 人 設 施 的 使 用 量 ， 向 區 議 會 匯 報 。  
路 政 署  
運 輸 署  

港 鐵 公 司  

      
T T C  6   旺 角 道 與 洗 衣 街 的

行 人 天 橋 系 統 的 伸

延 工 程  

 委 員 希 望 部 門 能 減 低 工 程 對 市 民 的 影 響 。 運

輸 署 將 成 立 聯 絡 小 組 ， 定 期 向 委 員 會 匯 報 最

新 交 通 安 排 ， 並 向 承 建 商 轉 達 委 員 的 意 見 。  

運 輸 署  
路 政 署  

      
T T C  7   爭 取 亞 皆 老 街 水 務

署 外 用 地 改 為 過 境

巴 士 上 落 客 站  

 運 輸 署 承 諾 跟 進 有 關 事 宜 。  運 輸 署  

      
T T C  8   強 烈 要 求 改 善 尖 沙

咀 漆 咸 道 南 死 亡 交

通 黑 點  

 運 輸 署 會 考 慮 議 員 的 建 議 ， 訂 出 改 善 該 黑 點

的 最 後 工 程 方 案 。  
運 輸 署  

      

 -  2  -

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T T C  9   要 求 彌 敦 道 山 東 街

交 界 增 設 行 人 過 路

設 施  

 委 員 強 烈 要 求 運 輸 署 於 山 東 街 增 設 路 面 行 人

過 路 設 施 。  
運 輸 署  

      
T T C  1 0   建 議 改 善 佐 敦 道

「 柯 士 甸 站 」 路 牌

指 示  

 委 員 要 求 運 輸 署 改 善 指 示 柯 士 甸 站 的 方 向

牌 ， 方 便 途 人 和 遊 客 。 運 輸 署 答 允 跟 進 。  
運 輸 署  

      
T T C  11   關 注 油 麻 地 眾 坊 街

對 開 的 交 通 燈 問 題

 警 方 會 加 強 教 育 公 眾 認 識 道 路 規 則 。  警 務 處  

      
T T C  1 2   要 求 儘 快 封 閉 及 活

化 窩 打 老 道 近 染 布

房 街 行 人 天 橋  

 尚 待 社 會 福 利 署 ( “社 署 ” )的 回 覆 。  
 

社 署  

      
T T C  1 3   建 議 擴 闊 由 柯 士 甸

道 至 佐 敦 道 一 段 白

加 士 街 行 人 路 路 面

 運 輸 署 會 盡 快 安 排 與 議 員 到 場 視 察 。  運 輸 署  

      
T T C  1 4   要 求 檢 討 廣 東 道 (中

港 城 段 )的 士 落 客 區

 委 員 要 求 運 輸 署 在 兩 個 月 內 提 交 改 善 建 議 。  
 
運 輸 署 將 去 信 諮 詢 的 士 業 界 對 試 驗 計 劃 的 意

見 。  

運 輸 署  

      

 -  3  -



 -  4  -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行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 構  
      

T T C  1 5   九 龍 站 機 鐵 站 道 路

安 全 和 違 例 泊 車 問

題  

 運 輸 署 承 諾 盡 快 取 消 柯 士 甸 道 西 和 佐 敦 道 的

影 線 ， 並 在 柯 士 甸 道 西 /雅 翔 道 交 界 加 設 迴 旋

處 。  

運 輸 署  

      
T T C  1 6   要 求 加 快 尖 沙 咀 漆

咸 道 南 斜 坡 改 善 工

程 進 度  

 委 員 要 求 部 門 監 督 承 辦 商 施 工 ， 保 障 市 民 安

全 。  
路 政 署  

      
T T C  1 7   要 求 儘 快 動 工 在 中

匯 街 尾 興 建 新 石 梯

連 接 深 旺 道  

 委 員 要 求 運 輸 署 盡 快 展 開 工 程 ， 並 在 施 工 時

處 理 雜 物 堆 積 和 安 全 問 題 。  
運 輸 署  
警 務 處  
食 環 署  

      
T T C  1 8   建 議 於 佐 敦 道 與 白

加 士 街 交 界 路 面 設

置 不 准 逗 留 黃 格  

 運 輸 署 建 議 於 白 加 士 街 東 行 路 面 加 設 不 准 停

留 黃 格 。  
運 輸 署  

      
T T C  1 9   跟 進 西 九 龍 走 廊 大

角 咀 段 天 橋 噪 音 問

題  

 委 員 要 求 路 政 署 提 交 中 期 研 究 報 告 或 數 據 ，

並 擬 定 安 裝 新 連 接 縫 的 時 間 表 。  
 

路 政 署  

      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0 年 7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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